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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宝鸡市委办公室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加快吨粮田建设切实保障粮食生产

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县、区委，县、区人民政府，市委和市级国家机关各部门，各

人民团体：

现将《加快吨粮田建设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 印发

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中共宝鸡市委办公室

宝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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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吨粮田建设

切实保障粮食生产的实施意见

粮食生产事关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

施的基础。为全面落实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的《陕西

省推进粮食规模化生产经营三年行动方案》和省政府办公厅《关

于切实做好 2022 年粮食生产工作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夯实全

市粮食产能基础，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思路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来陕考察重要讲

话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按照“稳

面积、强基础、重科技、聚合力、规模化”工作思路，以高标准

农田建设为切入点，强化基础能力建设，打造高产稳产“吨粮田”、

“高产田”；以科技投入为支撑，推广高效配套技术，提升装备

水平，优化种植模式；以新型经营主体为引领，规模化集约化生

产，打造川塬灌区小麦玉米复合种植区、渭北塬区旱腰带过渡区

和南北山区高产春玉米区三大板块，聚力推进粮食生产稳面积、

提产能。用三年时间在全市打造 100 万亩粮食规模化经营“吨粮

田”，2022 年建成 60 万亩、2023 年达到 80 万亩、2024 年达到

100 万亩，确保“十四五”期间全市粮食面积稳定在 451 万亩以

上、总产稳定在 145 万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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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区域布局

（一）川塬灌区小麦玉米复合种植区：以岐山县、扶风县、

眉县、陈仓区、凤翔区和高新区川塬灌区，陇县、千阳县千河两

岸等为主要区域，建设小麦玉米复合种植“吨粮田”60万亩，确

保产量达到60万吨以上。各相关县区要积极开展“吨半田”试验

示范，探索总结粮食超高产生产模式。

（二）渭北塬区旱腰带过渡区：以岐山县、扶风县、陈仓区、

凤翔区渭北塬区旱腰带为主要区域，大力发展节水农业，推广旱

作技术，提高耕地质量，因地制宜开展“小麦+(玉米、高粱、薯

类、豆类)”等复种模式，扩大“一年两熟、两年三熟”种植面

积，提高复种指数和单位面积产量。力争面积达到 20 万亩，实

现产量 20 万吨。

（三）南北山区高产春玉米种植区：以陇县、千阳县、麟游

县、凤县、陈仓区西部山区等春玉米种植区为主要区域，建设高

产春玉米“吨粮田”20万亩，实现一季亩产1吨以上，总产量达

到20万吨以上。同时积极探索“小麦+小杂粮”种植模式，提升

单位面积粮食产量。

三、重点工作

（一）稳定粮食种植面积。认真落实国家重要农产品保障战

略，实施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

产，高标准农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确保良田粮用；稳妥

引导占用耕地的苗圃、草坪、失管果园等逐步还田种粮，坚决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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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持续加大撂荒地整治和统

筹利用，最大限度挖掘种植潜力，严禁闲置、荒芜永久基本农田。

大力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幼果园套种大豆等，保障粮食

种植面积“只增不减”，实现玉米基本不减产、增收一茬大豆的

发展目标。要因地制宜发展花生、油葵等作物，确保油料生产稳

定。

（二）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稳定粮

食产能的重要基础工程，以粮食生产功能区为重点，统筹整合项

目资金，年内新建高标准农田 28.3 万亩。按照政府主导、企业

实施、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方式，加快编制高标准农田建设五

年规划，将吨粮田建设区域未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的地块，

全部列入今后两年计划；已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同步实施改造提

升，到 2024 年底打造百万亩集中连片、旱涝保收、节水高效、

亩产过吨的高标准农田。建立健全农田建设投入稳定增长机制，

通过调整地方财政预算、整合涉农资金，采取投资补助、以奖代

补、财政贴息、发放专项债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财力配套和建

设能力不足的县区可鼓励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参与建设。中国农

业发展银行宝鸡分行把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信贷投放重点，按照

1500 元/亩的标准，提供贷款期限最长至 20 年、总量充足的低

息信贷产品，用于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进一步提高建设

标准。严格落实项目管理、监理单位职责，把质量管控贯穿到初

步设计、评审批复、招投标、项目施工、工程监理、竣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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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入库等各个环节，加强对立项、计划执行、建设实施、资金

落实与管理、耕地质量提升、建后管护机制等情况的量化评价，

规范质量标准，确保项目建设质量。

（三）推广高质高效技术。大力实施种业振兴“五大行动”，

建立校地院企联合育繁推机制，优选高产优质抗逆、适宜机械化

作业的新品种，确保全市良种繁育基地面积稳定在 5 万亩以上，

主要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7%以上。以提升小麦宽幅沟播

“3335”、玉米增密“5335”模式为重点，大力推广小麦“一优

二改双控”、玉米“一增三改一防”技术，巩固存量覆盖面积，

扩大增量推广面积。以绿色发展为导向，持续深入开展机械深松

深耕作业，推广秸秆还田、配方施肥、绿肥种植，提升耕地质量。

加大粮食生产重点环节农机装备补贴力度，积极开展联合攻关试

验，以配套播种、复合种植、病虫害防控、玉米机械收获、机收

减损、粮食烘干机械等为重点，抓好新型农机具引进、改造、研

制和配套技术研究，试验示范机械化耕作模式，强化机手作业培

训和技能提升，实现“吨粮田”产区全程机械化，确保全市粮食

生产机械化率稳定在 95%以上。实施旱作农业节水行动，完善灌

溉水源工程、渠系工程和计量监测设施，创建标准化规范化灌区

和节水型灌区，大力发展卷盘式喷灌机、平移式喷灌机、管灌滴

灌等节水设施，以扶风县、岐山县、凤翔区、陈仓区等县区为主

建设小麦、玉米高效节水核心示范区 50 万亩，全面提升抗旱减

灾能力和稳产丰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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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进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各县区按照百万亩“吨粮

田”建设区域布局，以现有粮食基地为基础，科学编制粮食生产

规划，集中连片划定实施区域，推动耕地、项目、技术向粮食生

产聚集。充分发挥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上联经营主体、下接种粮农

户的优势，通过土地流转、入股经营、生产托管等形式，将群众

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采取统一耕种、统一农资、统一技术、统

一防治、统一收获、统一销售的“六统一”方式进行管理，与企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开展深度合作经营，推进粮食规模化生

产。引导鼓励经营主体采取土地入股、土地流转等方式，发展集

中连片规模化生产。探索合作经营模式，由龙头企业牵头，联结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将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组织起来，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实行联合经营。推进全程托管模式，鼓励社会化服

务组织，通过“确保基本产量、提升新增产能”的方式，对农户

种植的粮食进行全程或关键环节托管，实行标准化生产，推动粮

食组织化、规模化、现代化生产经营。

（五）强化防灾减灾措施。坚持以防为主，防抗结合，加强

干旱、洪涝、低温冻害、大风冰雹和小麦条锈病、草地贪夜蛾等

农业重大自然灾害和病虫害的预防、应急处置和灾后生产恢复。

以“吨粮田”生产区域为重点，完善农业气象监测站网建设，开

展直通式服务，加强农业灾害性天气预报预警与评估，做好农业

气象跟踪和技术咨询服务。加强农业有害生物预警体系建设，完

善应急防控物资储备和设施建设。强化实时调度，推进联防联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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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防统治，提高突发性、暴发性、流行性和迁飞性有害生物应急

防控和扑灭能力。积极探索大数据、云计算与粮食生产的高效融

合，实施农业物联网技术应用示范工程，逐步建立苗情、墒情、

虫情、灾情“四情”一体的监测预警网络。严格落实灾情报告制

度，及时开展灾后指导，组织恢复生产，减轻灾害损失。

四、保障措施

（一）夯实粮食安全责任。各县区、各有关部门要坚决扛起

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强化粮食安全责任制考核，将粮食种植面积

作为县区党委、政府的考核内容，产量作为职能部门的考核内容，

确保粮食生产责任落到实处。各县区要围绕粮食生产和“吨粮田”

建设，分季节、分茬口逐级分解落实任务，压实镇村责任，强化

考核问责。全面推行耕地保护“田长制”，落实“长牙齿”的耕

地保护硬措施，守好数量、质量“双红线”。市县两级有关部门

要密切配合，协调推进，统筹抓好落实，形成“有效指挥、高效

落实”的强大组织保障，确保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各县区要优化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及时拨付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等惠农资

金，充分调动生产者积极性；制定出台推进土地流转发展粮食规

模化经营扶持政策，完善粮食生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将农业发展

专项项目和资金集中投向规模化吨粮田建设区。从土地出让收益

中安排资金，支持高标准农田建设。产粮大县要合理调配中央财

政奖励资金，按照一定比例对项目区内实施小麦播种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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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增密度的种粮主体进行作业补贴。发改、住建、交通、乡村

振兴等部门要把开展粮食规模化经营的村、粮食生产贡献大的

村，列入乡村振兴重点支持范围，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倾斜支

持。工信、农业农村等部门要结合“链长制”建设，立足粮食全

产业链发展，加快配套农机、烘干、晾晒、加工等设施设备。保

险机构要推进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扩大粮食作物

保险覆盖面，有效化解生产风险，夯实吨粮田生产基础。

（三）强化技术支撑服务。充分发挥市县两级科技、农业农

村、乡村振兴等部门技术力量和专家团队作用，通过现场观摩、

印发资料、巡回指导、科技人员入园服务等方式，开展科技宣传

和技术培训，确保关键环节技术措施落实到位。要落实市包县、

县包镇、镇包村的技术指导服务机制，紧盯关键农时季节，深入

基层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机具、新模式。充分利用网络、

电视、报刊等媒体，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吨粮田”建设政

策措施、先进经验和典型范例，在建设区树立“吨粮田”标志牌，

通过示范引导，提高群众认知度，扩大影响力，努力营造“吨粮

田”建设良好社会舆论氛围，为保障粮食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附件：全市粮食生产任务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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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全市粮食生产任务计划表

单位：万亩、万吨

县 区

粮食
粮食

产量

2022 年高

标准农田

建设

“吨粮田” 节水农业

全年

面积

其中

大豆

2022 年

建成

2023 年

累计建成

2024 年

累计建成

2022 年

建成

2023 年累

计建成

2024 年

累计建成

岐山县 61.2 0.15 23.80 2.0 12 17 20 2 4.8 7.5

扶风县 68.0 0.29 26.25 7.5 12 16 20 4 7.5 10

眉 县 19.3 0.17 7.81 3 4 5 0.3 1.5 5

陇 县 49.3 4.18 11.06 2.0 2 2.5 3 1.0 1.5 1.7

千阳县 27.6 0.7 6.46 2.0 1 1.5 2 1.0 1.5 1.7

麟游县 33.8 1.6 7.65 1.0 2 2.5 3 0.2 0.3 0.8

凤 县 9.0 0.95 2.74 2.0 1 1 1 0.4 0.7 0.9

太白县 2.7 0.51 0.67

金台区 16.6 1.3 4.15 2.0 2 3 1 2.3 3.2

渭滨区 2.8 0.13 0.58 1.0 0.8

陈仓区 60.0 2.8 17.20 2.0 10 12 15 2.2 4.5 8.2

凤翔区 83.2 0.22 28.32 5.5 14 17 22 2.6 4.5 8.5

高新区 17.5 5.31 1.3 3 4 6 0.3 0.9 1.7

合 计 451 13 142 28.3 60 80 100 15 3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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